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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09）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有關收購
(A)天津振興水泥有限公司

(B)張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C)曲陽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D)涿鹿永興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E)北京大成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F)上海三明建材有限公司
股權之
補充協議

謹此提述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七日刊發之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收購事項及持續關連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該公告所界
定詞彙於本公告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本公司、母公司及大成房地產訂立了一項補充股權轉讓協議
（「《補充協議》」）以修訂及補充收購協議條款，使各收購協議之間互為條件。

根據《補充協議》，各收購協議將增加以下的新訂先決條件：

(v)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大成房地產（視情況而定）簽署的其他《股權轉讓協議》的(i)至(iv)項
先決條件均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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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修訂外，各收購協議所載及╱或所述的全部條款及條件仍具有十足效力。

承董事會命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蔣衛平

中國北京，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蔣衛平、李長利、姜德義、石喜軍、張捍東及王洪軍；非執
行董事為周育先，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昭廣、徐永模、張成福及葉偉明。


